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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智慧財產人員能力認證專利類試題 

 

類    科：專利技術工程類 

科    目：專利審查基準及實務 

考試時間：2小時 
 

全 9 頁 

准考證號碼 

__________ 

甲、 測驗題部分：（60 分） 

（一）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

該題不予計分。 

（二） 共 30 題，每題 2 分，須用 2B 鉛筆於答案卡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

論試卷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何者，屬於法定不予發明專利之標的？ 

（A）改變人類生殖系之遺傳特性的方法 

（B）屍體的病理解剖方法 

（C）用於加速手術後患者痊癒或復原醫藥組成物 

（D）牌具。 

  

2. 關於產業利用性與可據以實現要件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若申請專利之發明不具產業利用性，必然不具據以實現要件 

（B）若申請專利之發明不具據以實現要件，不必然不具產業利用性 

（C）若申請專利之發明具產業利用性，必然具據以實現要件 

（D）若申請專利之發明具據以實現要件，必然具產業利用性。 

  

3. 關於喪失新穎性或進步性之例外(優惠期)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主張喪失新穎性或進步性之例外的優惠，應於申請時聲明為要件 

（B）申請人須於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技術內容公開後 12 個月內申請專利，始

得適用 

（C）於我國或外國申請專利，致其後依法於公開公報或公告公報上所為之公

開，原則上，申請專利之發明不適用喪失新穎性或進步性例外的優惠 

（D）喪失新穎性或進步性之例外的優惠，其效果係將公開事實之技術內容，

不作為判斷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具有新穎性或進步性之先前技術。 

  

4. 關於單一性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每一申請專利之發明應各別提出申請，但二個以上申請專利之發明符合

單一性者，得於一申請案中提出申請 

（B）二個以上申請專利之發明於一申請案中提出申請，經審查核准後始發現

不具發明單一性者，構成舉發之理由 

（C）二個以上申請專利之發明於一申請案中提出申請，經檢索後發現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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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間相同或對應之技術特徵屬先前技術之內容，則可認定各請求項間不

具發明單一性 

（D）對於不具發明單一性之申請案，申請人得以分割方式就不同發明申請專

利。 

  

5. 關於國內優先權及分割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已被主張國內優先權之先申請案，若欲保留未被主張優先權之部分不被

視為撤回，仍得將該部分申請分割 

（B）先申請案未被主張國內優先權，先申請案之分割案(子案)不得被主張國

內優先權，但修正後之先申請案(母案)仍可被後申請案主張國內優先權 

（C）已主張國內優先權之後申請案，仍得申請分割，且其分割案可援用原優

先權日 

（D）主張國內優先權時，先申請案自申請日後滿十五個月視為撤回，若欲保

留未被主張優先權之部分不被視為撤回，必須於先申請案被主張國內優

先權前將該部分申請分割。 

  

6. 關於專利專責機關不得發給審查意見最後通知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專利專責機關先前審查意見認定部分請求項不具進步性，其他請求項因

不具發明單一性，如申請人刪除不具進步性之請求項後，針對先前未判

斷新穎性或進步性之請求項，專利專責機關如以相同引證文件認定其不

具進步性須另為通知，仍不得發給審查意見最後通知，應發給審查意見

通知 

（B）專利專責機關先前審查意見通知僅記載不具進步性之不准專利事由，經

再次審查後始認定不符記載要件須另為通知，仍不得發給審查意見最後

通知，應發給審查意見通知 

（C）專利專責機關先前審查意見通知中已記載暫無不准專利事由之請求項，

就該等請求項之範圍內，另發現其他不准專利事由須另為通知，仍不得

發給審查意見最後通知，應發給審查意見通知 

（D）專利專責機關先前已進行檢索並通知不具進步性之事由，經申請人修正

後雖已克服全部不准專利事由，但因修正請求項及增加新的請求項，專

利專責機關經重行檢索後改以其他引證文件認定不具進步性須另為通

知，仍不得發給審查意見最後通知，應發給審查意見通知。 

  

7. 下列何者，非屬新型專利形式審查之要件？ 

（A）申請專利之新型是否屬物品形狀、構造或組合者 

（B）申請專利之新型是否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C）申請專利之新型是否具有單一性 

（D）修正之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是否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

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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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關於新型專利申請案圖式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圖式得僅為座標圖、流程圖、工程圖或照片 

（B）圖式應參照工程製圖方法以墨線繪製清晰，於各圖縮小至三分之二時，

仍得清晰分辨圖式中各項細節 

（C）圖式應註明圖號及符號，並依圖號順序排列，除必要註記外，不得記載

其他說明文字 

（D）新型應備具至少一個圖式，揭露其新型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 

  

9. 關於新型專利申請案誤譯訂正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申請人於申請案形式審查階段，依法得申請誤譯訂正 

（B）對於誤譯訂正是否超出申請時外文本所揭露之範圍，非屬形式審查的範

疇 

（C）形式審查階段所提誤譯訂正，如違反「不得超出申請時外文本所揭露之

範圍」之情事時，可作為不准事由 

（D）新型專利申請案核准公告後，如發現其誤譯訂正違反「不得超出申請時

外文本所揭露之範圍」之情事時，可作為舉發事由。 

  

10. 下列何者，非屬形式審查新型專利更正申請專利範圍「明顯超出範圍」之情事？ 

（A）請求項封閉式連接詞改寫為開放式連接詞 

（B）請求項增加說明書之技術特徵或其他項次之技術特徵 

（C）將申請專利範圍中以手段功能用語或步驟功能用語表示之功能更正為說

明書中所載對應於該功能之結構、材料或動作 

（D）將二段式撰寫形式請求項之前言部分之部分技術特徵改載入特徵部分。 

  

11. 下列何者，不必然屬於發明專利更正申請專利範圍實質變更之態樣？ 

（A）請求項引進附加式之技術特徵 

（B）請求項之技術特徵改變為實質不同意義 

（C）請求項引進技術特徵後無法達成更正前請求項之發明目的 

（D）請求項所記載之技術特徵係以相反的涵義用語置換。 

  

12. 關於「舉發人以 A 案申請專利範圍最新公告本(第 2 次公告)有實質變更原公告

本為舉發事由，爭執該最新公告本之專利權具有瑕疵者，而專利權人另提出ㄧ

申請專利範圍更正本擬治癒上述瑕疵」之審查，何者正確？ 

（A）智慧局在判斷該更正本是否治癒上述瑕疵時，應以原公告本當基礎 

（B）智慧局在判斷該更正本是否治癒上述瑕疵時，應以最新公告本(第 2 次公

告)當基礎 

（C）智慧局在判斷該更正本是否治癒上述瑕疵時，應任選一本當基礎 

（D）智慧局在判斷該更正本是否治癒上述瑕疵時，應選無瑕疵之正確版本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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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 

  

13. 關於發明或新型專利權有無提起舉發事由及其審查依據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原則上應依被舉發案核准審定時之規定 

（B）以更正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申請專利範圍之情事提起舉發者，例外依

舉發時之規定 

（C）以補正之中文本超出申請時外文本所揭露範圍之情事提起舉發者，例外

依舉發時之規定，但僅適用於 93 年 7 月 1 日以後核准審定之案件 

（D）以修正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範圍之情事提起

舉發者，例外依舉發時之規定。 

  

14. 關於舉發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舉發程序之進行，包括舉發之提起、答辯及審定，均應以書面為原則 

（B）舉發制度雖屬公眾審查，惟專利制度兼具公益精神，為減少訟源及行政

資源之浪費，舉發審查採行職權原則 

（C）舉發爭點係由請求項、舉發理由(包括舉發事由)及證據三者所構成，其

中之一不同，即屬不同爭點 

（D）舉發事由無論屬專利權主體或客體之爭執均可就各別請求項為之。 

  

15. 專利權經專利申請權人於該專利案公告之日起 2 年內，以違反專利權人為非專

利申請權人之事由提起舉發，經審定舉發成立並確定，該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應

於舉發成立確定後，何期間內重新申請？ 

（A）1 個月 

（B）2 個月 

（C）3 個月 

（D）4 個月。 

  

16. 關於設計專利之圖式的揭露原則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所稱足夠之視圖，係指圖式所包含之視圖應足以充分表現該設計的各個

視面，以構成申請專利之設計的整體外觀 

（B）設計有主張色彩時，可在設計說明敘明所指定色彩之工業色票編號或檢

附色卡，圖式就可不必呈現其色彩 

（C）圖式應參照工程製圖方法，於各圖縮小至三分之二時，仍得清晰分辨圖

式中各項細節 

（D）設計之圖式，必要時可揭露輔助圖或參考圖。 

  

17. 關於設計專利說明書記載原則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設計名稱應明確、簡要指定所施予之物品，且不得冠以無關之文字 

（B）設計名稱記載「汽車及汽車玩具」，符合記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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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圖式揭露內容包含「不主張設計之部分」時，應於設計說明欄敘明之 

（D）「圖式所揭露之灰階填色，為本案不主張設計之部分」，符合部分設計申

請案之設計說明記載方式。 

  

18. 關於設計專利之圖式「不主張設計之部分」的揭露方式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圖式中「不主張設計之部分」的作用係用來表示設計中無關緊要或不重

要之部分 

（B）圖式中「不主張設計之部分」的作用係用於表示設計所應用之物品、所

欲排除主張之部分或解釋其環境 

（C）圖式中包含「主張設計之部分」與「不主張設計之部分」者，其應以可

明確區隔之表示方式呈現 

（D）申請部分設計時，若難以虛線、斷線或其他方式等明顯區隔時，申請人

得以單一顏色之遮蔽方式呈現「不主張設計之部分」。 

  

19. 關於設計專利之創作性判斷步驟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說明書及圖式所揭露之內容包含「主張設計之部分」及「不主張設計之

部分」者，申請專利之設計的外觀係以「主張設計之部分」予以界定 

（B）直接運用習知的基本幾何形、傳統圖像之形狀或花紋等，若其無法使該

設計之整體外觀產生特異之視覺效果者，應認定為易於思及 

（C）判斷主體是以所屬技藝領域中之一般知識及普通技能之虛擬之人 

（D）模仿自然界形態之手法係經修飾或重新構成，能使設計之整體外觀產生

特異之視覺效果，但因是模仿自然界形態，仍應認定為易於思及。 

  

20. 下列何者物品不屬於設計專利保護之標的，不符合設計之定義？ 

（A）飯糰 

 

（B）藥錠 

 

（C）霜淇淋 （D）雷射動畫 

 

  

21. 關於部分設計專利申請案之修正，下列何者判斷為「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或圖

式所揭露之範圍」？ 

申請時 修正後 

手機之部分 手機之部分 手機之部分 手機之部分 手機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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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22. 關於新型專利之形狀、構造或組合的規定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請求項主體部分所載之技術特徵如有一結構特徵，是符合規定 

（B）氣體、液體、粉末狀、顆粒狀等物質或組成物，不符合形狀的規定 

（C）殺菌燈與逆滲透供水裝置的組合，符合組合的規定 

（D）物品之技術特徵除形狀、構造或組合外，如另外涉及材料成分或製造方

法之改良，則不符合規定。 

  

23. 關於新型專利申請專利範圍記載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申請專利範圍〕 

1.一種背光板，包含一玻璃基板……。 

2.一種液晶顯示元件，包含如請求項 1 之背光板。請求項 2 應解釋為獨

立項 

（B）〔申請專利範圍〕 

1.一種輸送裝置，具有齒輪驅動機構……。 

2.如請求項 1 之輸送裝置，具有皮帶驅動機構以替代齒輪驅動機構。請

求項 2 易導致解釋時不明確 

（C）多項附屬項得以「請求項 1 及請求項 2」等類似的敘述方式進行依附 

（D）多項附屬項直接或間接依附多項附屬項，均為不當依附。 

  

24. 關於提起舉發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提起舉發之人，可包含任何人及利害關係人 

（B）提起舉發之人，可包含專利權人自己 

（C）提起舉發，應自公告之日起始得為之 

（D）利害關係人得於專利權當然消滅後提起舉發。 

  

25. 關於前、後舉發案是否適用一事不再理的判斷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若前舉發案之證據為實物及可證明公開日期之發票，後舉發案之證據除

該實物及發票外，另增加型錄，應認定為同一證據，有一事不再理之適

用 

（B）前舉發案之證據為 A，後舉發案之證據為 A 及證明關聯性之證據 B，若 A

無公開日期之揭露，致未經採信及實質審查者，因 B 為證明 A 公開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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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證據，應認定非屬同一證據，無一事不再理之適用 

（C）前後舉發案之證據刊物係不同時點發行之版本，雖然兩舉發案所引用之

技術內容相同，但因不同時點發行，則認定非屬同一證據，無一事不再

理之適用 

（D）前舉發案以系爭專利申請日前已公開或公告之專利案主張違反擬制喪失

新穎性及進步性要件，經審查舉發不成立，嗣後又以同一證據再提起舉

發，主張違反新穎性及進步性要件。由於前、後舉發案均以同一證據主

張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就進步性之部分有一事不再理之適用。 

  

26. 關於舉發聲明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舉發聲明係表明舉發人請求撤銷發明或新型專利權之請求項次，或設計

專利權全案 

（B）舉發人補充內容超出舉發聲明範圍者，不得審查及審定 

（C）舉發聲明一經提起，不得減縮、變更或追加 

（D）舉發聲明與舉發理由所述之請求項未完全對應，應通知舉發人以舉發聲

明中所載之請求項次為準，補充舉發理由及證據。 

  

27. 關於申請發明專利者，其說明書應載明事項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技術領域、先前技術 

（B）技術分類、關鍵字詞 

（C）發明內容、實施方式 

（D）圖式簡單說明、符號說明。 

  

28. 關於發明專利請求項記載形式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若發明涉及之特定形狀僅能以圖形界定而無法以文字表示時，請求項得

記載「如圖……所示」等類似用語 

（B）每一獨立項或附屬項之文字敘述應以單句為之，僅在句尾使用句點 

（C）獨立項以二段式撰寫時，其中在特徵部分應以「其特徵在於」、「其改良

在於」或其他類似用語，敘明有別於先前技術之必要技術特徵 

（D）多項附屬項中所載之被依附的獨立項或附屬項項號之間應以「及」或其

他與「及」同義的擇一形式用語表現。 

  

29. 關於修正發明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原申請專利範圍記載「鉛筆之一端設有橡皮擦」，修正時在說明書中增加

筆芯元件之敘述，並將申請專利範圍修正為「鉛筆中心內含有筆芯，並

於一端設有橡皮擦」，符合修正規定 

（B）原申請專利範圍記載某化學之反應條件為 pH=6～12，說明書之實施例中

所述較佳範圍為 pH=6～8，若 pH=10～12 之反應條件已為先前技術所公

開，使其不具新穎性時，申請專利範圍修正為 pH=6～9 的範圍，符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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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規定 

（C）將請求項之「交通信號裝置」置換為說明書所對應記載之「LED、面板、

倒數計時器構成之信號燈」，符合修正規定 

（D）刪除獨立項並改寫附屬項為新的獨立項，或將附屬項之技術特徵併入獨

立項成為新的獨立項，以對於原獨立項作進一步減縮，符合修正規定。 

  

30. 關於發明專利進步性判斷步驟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考量是否有「否定進步性之因素」時，可包括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

簡單變更及單純拼湊 

（B）請求項為一種在握持部具有瓶塞移除元件之料理剪，引證 A 揭露一種在

握持部具有剝殼元件之料理剪，引證 B 揭露一種在握持部具有瓶塞移除

元件之料理小刀，引證 A、B 之技術內容的所欲解決問題具有共通性，是

具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 

（C）考量是否有「肯定進步性之因素」時，可包括反向教示、有利功效及輔

助性判斷因素 

（D）申請專利之催化劑包含鐵與鹼金屬，引證 A 揭露將鐵加入催化劑，但明

確排除將銻加入催化劑，引證 B 揭露銻與鹼金屬可作為催化劑之成分，

二者具有相同的有利功效而有可替換性，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依據引證 A、B 之教示，得出以鐵與鹼金屬作為催化劑之結論， 

因此，對於申請專利之發明未構成反向教示。 

 

 

乙、申論題部分：（40 分） 

（一）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作答

者，不予計分。 

（二）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以中文作答，鉛筆作答不予計分。 

 

一、 （20 分） 

 根據最新公告之發明進步性審查基準，於判斷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具進步性

時，必須綜合考量「否定進步性之因素」及「肯定進步性之因素」後，若無

法建立不具進步性之論理，得判斷該發明具有進步性，若能建立不具進步性

之論理，得判斷該發明不具進步性。 

請回答下列問題: 

(一)請簡要說明「否定進步性之因素」之內容。(6 分) 

(二)請簡要說明「肯定進步性之因素」之內容。(6 分) 

(三)請根據(一)(二)之內容，簡要說明判斷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具進步性之

流程。(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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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 分） 

 請依設計專利審查基準，回答下列問題： 

(一)申請部分設計專利，圖式所揭露之立體圖如下圖例，請說明該圖的邊界

線(boundary)所代表的意義為何？該邊界線在設計說明書應如何記

載？(10 分) 

 
(二)請以左圖的引證資料為例，說明右圖設計專利申請案不具創作性的理

由？(10 分) 

先前技藝 1 

顯示裝置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設計專利申請案 

顯示裝置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先前技藝 2 

顯示裝置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